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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济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保证基金会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权威

性，更好地宣传基金会发展成果，展示良好公众形象，提升基金

会透明度和公信力，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切实服务基金会

中心工作，为基金会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第二章 新闻发布工作的组织管理

第三条 基金会设立新闻发布工作小组和新闻发言人。

1.新闻发布工作小组在基金会理事会领导下，由基金会秘书

处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2.经理事会研究任命 1 名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的负责人为新

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要讲党性、讲政治、守规矩、有担当，应

熟悉本基金会、本行业的全面情况，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

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一般情况下，应为基金会副秘书长以上



负责人。

3.基金会需加强对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布工作小组的培训，

通过专业理论学习、模拟发布演练、舆情应对实战，不断增强社

会组织新闻发言人的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释疑解惑能

力和回应引导能力，确保社会组织新闻信息发布、回应社会关切

主动、及时、准确、权威。

第四条 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由新闻发布工作小组统一管理

和指导，各职能部门予以积极配合。

第三章 新闻发布工作的内容和形式

第五条 新闻发布的内容

1.基金会重要工作部署、重大社会活动、重大公益项目及取

得的重大成就；

2.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公益资助项目的信

息；

3.涉及基金会全局的重大问题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

4.基金会突发性重大事件和意外事故的事实情况、事态进展

和处置措施；

5.对新闻媒体涉及基金会报道的回应和说明；

6.其他应予公开发布的事项。

新闻发布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得

违反事实，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第六条 新闻发布的形式



新闻发布要求及时、真实、主动，根据新闻发布的目的、要

求和内容，可分为基金会自有媒体发布、社会媒体发布两大类别。

基金会自有媒体发布可采取以下发布形式：

1.通过基金会内部刊物、网站及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

发布；

2.根据工作需要和发布内容采取定期新闻发布会或专题新闻

发布会等形式进行发布。

社会媒体发布可采取以下发布形式：

1.根据发布内容联系相应的新闻媒体，通过新闻发布会、新

闻吹风会、新闻通报会等具体形式，对外发布基金会相关政策、

改革措施及相关重要工作和活动安排等信息；

2.邀请新闻媒体参加基金会活动并予以报道；

3.邀请新闻媒体来基金会采访报道；

4.向新闻媒体提供基金会重要政策、会议、活动和事件等方

面的相关背景材料或新闻通稿；

5.通过基金会内部媒体、新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有关声明

及情况通报。

第四章 新闻发布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七条 凡属于基金会层面发布范围内的新闻，由新闻发布工

作小组协调安排，基金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统一发布。各

职能部门邀请新闻媒体采访或对外发布重大信息，原则上需由工

作小组统一协调安排。各职能部门自行邀请新闻媒体来校采访的，

需在活动举办之前，将新闻媒体邀请情况及相关发布内容报新闻



发布工作小组审核备案。

第八条 涉及基金会重大工作部署、重要规章制度、重要信息

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突发性事件、事故、灾害的对外发布内容，

须经新闻发布工作小组审定，由工作小组统一对外发布。涉及重

要数据的发布，要经基金会有关部门审核后方可进行发布。新闻

发布的内容一般由基金会各职能部门提出建议，报基金会主要负

责人审定。

第九条 基金会各职能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向新闻发布工

作小组提出申请，并准备活动背景材料、新闻通稿等相关资料。

由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和发布部门负责人具体沟通确定新闻发布方

案。根据发布内容，由基金会新闻发言人或发布部门负责人进行

发布；必要时，可邀请基金会主要负责人进行发布。

第十条 由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统一协调安排的新闻发布及

新闻采访工作，各部门予以积极配合。

第十一条 如基金会发生突发事件，有关部门须第一时间告知

新闻发布工作小组。经基金会新闻发布工作小组同意后，组织新

闻发布，由新闻发言人或相关部门负责人向社会媒体发布事件的

相关情况和基金会采取的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违反上述实施办法，对基金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单位或个人，将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基金会理事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